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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銀董事會稽核部 劉同渭

前 言

九一年調派至董事會稽核部服務

至今四年多，心想不管在哪裡服務都

一樣，只要能扮好自己的角色、做好

分內的事，就是個好行員。銀行實務

在分行服務時，自認就很在行，尤其

是對各項業務規定，更有助於瞭解其

規定之本意及緣由，做稽核工作自然

輕鬆以對，游刃有餘了。

記得曾經以「會計原理原則與實

務的運用」一文投稿華銀月刊，獲得

蠻多的迴響，文中的打油詩：

原由需探索，

理應用心尋，

原來是如此，

則能樣樣通。

更是道盡了銀行實務各項作業流

程、公文規定，非僅是師承師傅之傳

承，更應真正用心去瞭解其原由，在

工作上自然就能駕輕就熟、事半功

倍、幾無缺失。

每到分行，則必竭盡所能，挑盡

所有缺失，絕不保留，是我稽核的原

則之一，寧可下期無缺失可寫，豈可

有所保留，留待下期再挑出？當然扣

分上自有斟酌。

稽核角色豈止在挑毛病、寫缺

失、當個討厭鬼？我覺得所提缺失不

僅應該分行人員皆能認同，毫無異

議，最重要的是，稽核人員也該扮演

輔導角色，故盡力與受檢分行行員互

動良好，且主動輔導新進行員，或新

經辦業務行員，對所糾正缺失能完全

瞭解如何改善，使其能增加工作效

率，減少作業缺失，分行行員不懂的

必定用心教導，是我稽核最重要的原

則，雖然很耗時間，常覺得稽核時間

不夠用，但我相信一切值得。

以稽核立場探討分行各項業務
內部控管及常見之作業缺失
【信託、財富管理業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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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財富管理」自九十五年下期正式

列入查核項目，本期至今僅檢查五個

分行（因專案檢查不查核該項目），缺

失倒真不少，引發儘速撰寫本文動

機，期能對全體經辦同仁有所助益。

先就主管機關極為重視的制式外

增添條文，及風險控管部分做探討，

最後再列舉，一般容易疏忽的作業缺

失，以供參考改進。

一、制式外增添條文之探討

由於信託對帳是否委外列印寄

送，事關客戶權益，相關機關如：消

費者基金會等皆十分重視，自不得輕

忽，現制式「信託總約定書新增、變

更申請書」（T - 1 5 4）雖已修訂完成，

嗣後只要請客戶勾選同意委外列印即

可，唯其過渡兩階段分行多數未依規

辦理，事後易生糾葛，應請全面補

正。

第一階段於該總約定書認證時加

註「同意對帳單委外列印」字樣，公

文雖未規定，需請委託人蓋章確認，

唯筆者認為其屬制式外增添條文，依

相關規定應由委託人蓋章確認。

第二階段依9 5 . 3 . 7（9 5）信基字

第0 2 3 6 5號函說明四、五之規定，於新

簽總約定書之客戶，未使用新版總約

定書時，皆應請客戶加簽「意願調查

表」，並同總約定書留存以供查核。本

部分未依規辦理分行，筆者認為都應

全面清查補正為宜。

二、客戶與商品風險檢核規定之探討

本部分於糾正分行缺失後，曾與

財富管理部同仁做過幾次溝通，於認

知上略有不同，依9 5 . 1 . 2 6（9 5）信基

財業字第0 1 0 2 3號函規定，財富管理部

意見為該文係針對財富管理業務相關

客戶所做之規定，非財富管理部門客

戶銷售金融商品時，則無須依此規定

辦理。

唯依如上公文說明之：

（三）「客戶及商品風險檢核表」其檢

核結果如顯示「不符合」，表示

「商品風險等級」高於「客戶風

險屬性」，信託業務人員應將檢

核結果明確告知客戶，如客戶仍

維持原意，必須請客戶於檢核表

簽名確認後，方能繼續進行基金

交易下單作業，信託管理人員必

須複核檢核表無誤後，才能放行

該交易。

（四）檢核表中客戶風險屬性如顯示

「無屬性」，將不做風險比對，惟

仍須列印檢核表。

（五）檢核表併同投資指示書一併歸檔

保管。

如上文意之精神，筆者認為其風

險屬性如為「0：無屬性」，該檢核表

不做風險比對，則無法判定該客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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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等級，則應視為「不符合」，自應請

客戶簽名確認為宜。

又依金管會部頒9 4 . 7 . 2 1金管銀

（五）字第0 9 4 5 0 0 0 5 1 2號令修正，銀行

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

商品應注意事項：

條文一、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

客戶，銷售金融商品事宜，應依本注

意事項辦理。

條文四、銀行對於金融商品之銷

售，應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及風

險管理制度，並落實執行。其內容應

包括下列六項之：

（二）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則條文

六、所稱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

則，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四項之：

（三）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及接受客戶

委託時，應綜合考量下列三點資

料：

1.客戶資金操作狀況及專業能力

2.客戶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

解及風險承受度

3.客戶服務之合適性，合適之投

資範圍或交易額度

條文八之三略謂金融商品銷售人

員於充分告知客戶後，應留存記錄以

供查證。

既需留存記錄足證，雖非財務管

理部門客戶，於銷售金融商品時，亦

應依如上「客戶與商品風險檢核」等

相關規定辦理為宜。

三、分行一般容易疏忽之作業缺失

（一）查核該分行「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帳戶」，其信託總約定書留存聯

（T - 1 5 3）與信託總約定書新增、

變更申請書（T - 1 5 4）一起裝訂

後，皆依日期順序排列保存，未

依「委託人戶號順序」保存，請

補正。嗣後請依9 4 . 3 . 2 2（9 4）

信企字第0 2 5 7 8號函說明三、四

之規定改善辦理。

（二）如上申請書，間有未書申請日

期，不便事後查核，請改善辦

理。

（三）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於辦理單筆

投資、定期定額時，皆未於其指

示書上標明投資基金之幣別，請

改善辦理。

（四）如上指示書，其手續費計算方

式、管理費用、轉換手續費等欄

多數空白，請改善辦理。

（五）信託總帳號1 1 1 - 1，對帳單勾選

「親取」，登錄為「郵寄」，請查

明補正。

（六）信託總帳號2 2 2 - 2，未滿二十

歲，其信託總契約書留存聯上，

無法定代理人簽章，應請查明補

正。

（七）信託總帳號3 3 3 - 3，其信託總約

定書留存聯，對保日期更改，未

請客戶蓋章證明，請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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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託總帳號6 6 6 - 6，未書明同意

本行提供其基本資料予金控子公

司共同行銷，電腦登錄為同意，

日後恐生糾葛，請查明補正。

（九）信託帳戶各種指示書之備查聯，

其加入指示書（T - 1 5 6），多數未

勾選扣稅別、客戶性質別等，請

改善辦理。

（十）辦理信託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業

務，未使用「信託戶名戶號登記

簿」（T - 1 1 5），經查誤使用「信

託戶帳號編號簿」（或誤使用存

款戶名戶號登記簿D - 0 1 1），無法

登載信託戶各項變更事項，請即

依規定補正。

（十一）「信託總約定書及印鑑卡、資

料新增、變更申請書」（T -

1 5 4），間有未以打「V」方式

標明委託人委託內容（如新增

或變更、對帳單每月或每季寄

等），據以登錄後承主管認

證，事後請留意辦理。

（十二）查核該分行各種指示書之備查

聯（1 .加入指示書T - 1 5 6，2 .

退出指示書，T - 1 5 7，3 .變更

補項及事故登錄單T - 1 5 8），尚

未裝訂成冊，或每五百張始裝

訂成冊，時間過久，易散失不

全。請按季或每百張裝訂成

冊，嗣後請依9 4 . 3 . 2 2（9 4）

信企字第0 2 5 7 8號函附件一

P.2/二之規定改善辦理。

（十三）於推介客戶金融商品進行基金

下單交易作業前，未列印「客

戶及商品風險檢核表」，以評

估「客戶風險屬性」及「商品

風險等級」者略多，請改善辦

理。

註：請依9 5 . 1 . 2 6（9 5）信

基、財業字第0 1 0 2 3號函說明

二/（一）∼（五）之規定及

「本行財富管理業務推廣及客

戶帳戶風險管理作業準則」、

「本行財富管理業務商品適合

度政策」之規定改善辦理。

（十四）「財富管理業務開戶申請

書」，未由客戶勾選審閱期間

達五日以上，或同意放棄審閱

期間之權利者略多，請查明補

正。

（十五）財富管理客戶，於辦理風險檢

核時，請客戶填寫之「認識客

戶（K . Y . C）問卷及風險屬性

問卷」，其填寫資料，空白未

勾選者略多，無法核對客戶基

本資料與鍵檔資料是否相符，

且若影響「風險屬性等級」，

事後易生糾葛，請依9 4 . 1 2 . 1 9

財業字第1 3 9 6 2號函相關之規

定辦理。


